
证券代码：600537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5-034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连续12个月内累计发生诉讼、仲裁案件共31起，其中20起案件已结案；9起案件尚未开庭；1起
案件无送达文书；1起案件尚未立案。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及涉案金额：公司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方的案件共6起，诉讼、
仲裁金额（部分案件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诉讼费等，下同）合计21,536,026.76元；公司子
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方的案件共25起，诉讼、仲裁金额合计84,882,296.62元。

● 涉案金额：合计106,418,323.38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上述部分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立案，具体影响金

额将根据法院最终判决和执行金额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
计处理。

一、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近12个月内累计

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近12个月内累计涉及未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均
以公司下属子公司为主体，案件共计31起，合计金额106,418,323.38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
的24.48%，上述案件中已经结案的涉诉金额为56,875,312.48元。现集中披露相关诉讼、仲裁案件的
基本情况如下：

（一）作为原告/申请人的诉讼、仲裁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近12个月内合计诉讼金额

原告/申请人

常州亿晶光
电科技有限

公司

常州亿晶光
电科技有限

公司

常州亿晶光
电科技有限

公司

常州亿晶光
电科技有限

公司

常州亿晶光
电科技有限

公司

常州亿晶光
电科技有限

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

中国电力工程顾
问集团华北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

湖南源潮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湖
南华勋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赤峰锦宏电力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
司、自然人钱*、

自然人张**
华能济宁新能源

有限公司

宿迁阳力能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天运太阳
能科技有限公司

国综绿能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北
京国源新电科技

有限公司

案号

BIAC- (2024)008120
号

（2024）苏 0413 诉前
调 9574 号/(2024) 苏0413民初9087号

（2024）苏 0413 诉前
调 9791 号/(2024) 苏0413民初10098号

（2024）济仲裁字第09967号

（2024）苏 1322 民初18163号

（2024）沪 0110 民诉
前调24869号

案由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案 外 人
执 行 异

议

其 他 合
同纠纷

受理法院

北京仲裁委员
会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济南仲裁委员
会

沭阳县人民法
院

上海市杨浦区
人民法院

诉讼本金（元）

2,096,821.79

15,196,005.00

3,019,999.97

223,200.00

-

1,000,000.00

21,536,026.76

诉 讼 阶
段

和 解 结
案

判 决 结
案

调 解 结
案

裁 决 结
案

撤 诉 结
案

调 解 结
案

（二）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诉讼、仲裁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原告/申请人

台州临海市
嘉美艺术培
训有限公司

自然人龚**

自然人臧**

苏州莱德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自然人吴**
帝尔激光科
技（无锡）有

限公司

常州市华鹏
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自然人龚**

常州合昇铝
业有限公司

常州三洋精
密制版股份

有限公司

湖州叁峰能
源新材料有

限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滁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滁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滁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案号

(2024)苏 0413 民初3982 号

常 金 劳 人 仲 案 字
（2024）第680号

常 金 劳 人 仲 案 字
（2024）第782号

（2024）苏 0413 诉前
调7527号

常 劳 人 仲 案 字
（2024）第165号

（2024）皖 1124 民初3185号

（2024）苏 0413 民初6571号

常 金 劳 人 仲 案 字
（2024）第680号

（2024）苏 0413 诉前
调 9803 号/(2024)苏0413民初8054号

（2024）苏 0413 诉前
调10477号

(2024)苏 0413 民 初9944号

案由

技 术 服
务 合 同

纠纷

赔偿金、
福 利 待
遇争议

劳 动 报
酬、经济
补偿、二
倍 工 资

争议

买 卖 合
同纠纷

劳 动 报
酬争议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劳 动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受理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常州市金坛区
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全椒县人民法
院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诉讼本金（元）

520,000.00

27,316.04

243,728.54

803,283.00

558,926.30

12,690,000.00

-

27,316.04

7,991,414.80

11,490,000.00

663,501.00

诉讼阶
段

撤诉结
案

裁定结
案

裁决结
案

撤诉结
案

调解结
案

调解结
案

无送达
文书

调解结
案

调解结
案

调解结
案

撤诉结
案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近12个月内合计诉讼金额

湖州叁峰能
源新材料有

限公司

南通艾盛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台州锦绣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金坛分

公司

常州市杰洋
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

自然人祈*
浙江硕博建
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自然人秦*
江苏微导纳
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爱姆欧
光电材料有

限公司

常州微能节
能科技有限

公司

常州微能节
能科技有限

公司

吴江市胜利
吊装搬运有

限公司

浙江德清华
科气体有限

公司

无锡百士齐
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滁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滁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滁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滁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滁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滁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滁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滁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滁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2024）苏 0413 诉前
调10974号

（2024）苏 0413 诉前
调 10757 号/（2025）
苏0413民初2313号

（2024）苏 0413 诉前
调 11595 号/（2025）
苏0413民初2502号

（2024）苏 0413 诉前
调 11705 号/（2025）
苏0413民初2492号

常 劳 人 仲 案 字
（2025）第302号

（2025）皖 1124 民初8号

常 金 劳 人 仲 案 字
（2025）第397号

（2025）苏 0214 民初3984号

（2025）苏 0413 民初4292号

（2025）苏 0413 民初5415号

（2025）苏 0413 民初5416号

（2025）皖 1124 民初3105号

（2025）苏 0413 民初5872号

-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劳 动 报
酬

建 设 工
程 合 同

纠纷

工 伤 待
遇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合 同 纠
纷

合 同 纠
纷

承 揽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全椒县人民法
院

常州市金坛区
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无锡市新吴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滁州市全椒县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

115,350.00

202,400.00

2,260,000.00

10,278,980.00

3,850.00

13,315,249.00

2,200.00

20,540,000.00

390,000.00

200,000.00

1,760,000.00

277,781.90

189,000.00

332,000.00
84,882,296.62

和解结
案

调解结
案

尚未开
庭

尚未开
庭

裁决结
案

尚未开
庭

调解结
案

尚未开
庭

尚未开
庭

尚未开
庭

尚未开
庭

尚未开
庭

尚未开
庭

尚未立
案

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部分于本期内发生的案件尚未正式立案或开庭审理，具体影响金额将根据法院最终判决和执行

金额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0537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5-035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沈险峰先生、谢永勇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连续任
职时间不得超过六年。鉴于此，独立董事沈险峰先生、谢永勇先生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同时沈险峰先生一并辞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谢永勇先生一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职务。辞职生效后，沈险峰先生、谢永勇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沈险峰先生、谢永勇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以
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不符合《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正常运作，沈险峰
先生及谢永勇先生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职。公
司将尽快完成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补选工作。

沈险峰先生及谢永勇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客观公正，为公司规范
运作和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沈险峰先生及谢永勇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0623 证券简称：华谊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7
900909 华谊B股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家汇路 560 号 3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46
414
32

1,288,132,634
1,273,830,847
14,301,787
60.4346
59.7636
0.671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顾立立先生主持，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钱志刚先生、职工董事李良君先生、独立董事程林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李玉红女士、李爱敏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徐力珩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64,310,054
13,645,987

1,277,956,041

比例（%）

99.2526
95.4146
99.2100

反对

票数

9,315,488
655,800
9,971,288

比例（%）

0.7313
4.5854
0.7741

弃权

票数

205,305
0

205,305

比例（%）

0.0161
0.0000
0.0159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64,298,754
13,645,987

1,277,944,741

比例（%）

99.2517
95.4146
99.2091

反对

票数

9,327,788
655,800
9,983,588

比例（%）

0.7323
4.5854
0.7750

弃权

票数

204,305
0

204,305

比例（%）

0.0160
0.0000
0.0159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64,308,054
13,645,987

1,277,954,041

比例（%）

99.2524
95.4146
99.2098

反对

票数

9,315,488
655,800
9,971,288

比例（%）

0.7313
4.5854
0.7741

弃权

票数

207,305
0

207,305

比例（%）

0.0163
0.0000
0.016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64,904,854
13,645,987

1,278,550,841

比例（%）

99.2993
95.4146
99.2561

反对

票数

8,718,688
655,800
9,374,488

比例（%）

0.6844
4.5854
0.7278

弃权

票数

207,305
0

207,305

比例（%）

0.0163
0.0000
0.0161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65,218,454
13,645,987

1,278,864,441

比例（%）

99.3239
95.4146
99.2805

反对

票数

8,396,088
655,800
9,051,888

比例（%）

0.6591
4.5854
0.7027

弃权

票数

216,305
0

216,305

比例（%）

0.0170
0.0000
0.016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64,802,787
13,645,987

1,278,448,774

比例（%）

99.2913
95.4146
99.2482

反对

票数

8,631,755
655,800
9,287,555

比例（%）

0.6776
4.5854
0.7210

弃权

票数

396,305
0

396,305

比例（%）

0.0311
0.0000
0.0308

7、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65,798,058
14,078,987

1,279,877,045

比例（%）

99.3694
98.4422
99.3591

反对

票数

7,882,384
222,800
8,105,184

比例（%）

0.6188
1.5578
0.6292

弃权

票数

150,405
0

150,405

比例（%）

0.0118
0.0000
0.0117

8、议案名称：关于财务公司与上海华谊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60,771,567
10,733,130
471,504,697

比例（%）

97.7648
75.0475
97.0957

反对

票数

10,307,288
3,568,657
13,875,945

比例（%）

2.1870
24.9525
2.8574

弃权

票数

227,405
0

227,405

比例（%）

0.0482
0.0000
0.0469

9、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及选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64,982,954
13,676,487

1,278,659,441

比例（%）

99.3054
95.6278
99.2646

反对

票数

8,362,088
342,800
8,704,888

比例（%）

0.6565
2.3969
0.6758

弃权

票数

485,805
282,500
768,305

比例（%）

0.0381
1.9753
0.0596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 2024年内公司董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总额及确定 2025年公司董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62,992,487
13,363,487

1,276,355,974

比例（%）

99.1492
93.4393
99.0858

反对

票数

10,543,955
655,800

11,199,755

比例（%）

0.8277
4.5854
0.8695

弃权

票数

294,405
282,500
576,905

比例（%）

0.0231
1.9753
0.0447

11、议案名称：关于收购上海华谊三爱富新材料有限公司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62,910,591
13,796,487
476,707,078

比例（%）

98.2186
96.4669
98.1670

反对

票数

8,288,364
505,300
8,793,664

比例（%）

1.7586
3.5331
1.8109

弃权

票数

107,305
0

107,305

比例（%）

0.0228
0.0000
0.022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决算情况报
告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预案）

关于财务公司与上海华谊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费用及选聘 2025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年内公司董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总额及确
定 2025年公司董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报酬总额的议案

关于收购上海华谊三爱富新材
料有限公司 60%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8,040,409
58,029,109
58,038,409
58,635,209
58,948,809
58,533,142
59,961,413

54,113,652

58,743,809

56,440,342

59,316,033

比例（%）

85.0820
85.0655
85.0791
85.9540
86.4137
85.8043
87.8980

79.3258

86.1131

82.7365

86.9520

反对

票数

9,971,288
9,983,588
9,971,288
9,374,488
9,051,888
9,287,555
8,105,184

13,875,945

8,704,888

11,199,755

8,793,664

比例（%）

14.6170
14.6350
14.6170
13.7422
13.2693
13.6147
11.8815

20.3409

12.7606

16.4178

12.8907

弃权

票数

205,305
204,305
207,305
207,305
216,305
396,305
150,405

227,405

768,305

576,905

107,305

比例（%）

0.3010
0.2995
0.3039
0.3038
0.3170
0.5810
0.2205

0.3333

1.1263

0.8457

0.157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6 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1-11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议案8、议案11，关联股东上海华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国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正熊、齐元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权益保护

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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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局主席辞职暨选举董事局主席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于董事局主席辞职的相关情况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光宁同志向公司董事局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光宁同志因工作调整调任珠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故申请辞去

公司董事局主席、董事及在公司担任的其他所有职务，辞职后李光宁同志不再担任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任何职务，辞职报告自2025年5月30日起生效。

姓名

李光宁

离任职务

董事局主席、董
事、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预算工
作小组组长等

离任时间

2025 年 5 月 30
日

原 定 任 期 到 期
日

第 十 届 董 事 局
截止日

离任原因

工作调动

是 否 继 续 在 上
市 公 司 及 其 控
股子公司任职

否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否

截至本公告日，李光宁同志共持有公司股票1,301股，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

关规定。李光宁同志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李光宁同志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局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局正常运

作。

李光宁同志自 1998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董事局秘书、董事、董事局副主席、总裁等职务，2014
年起担任公司董事局主席。作为公司的核心领导人，李光宁同志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务实高效的干事创业

氛围。李光宁同志以创业奋斗的精神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团结带领经营班子和广大职工，推动公司

从单一的区域性房企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综合型房企，逆势挺进全国前十，迈入健康可持续的高质

量发展轨道。

战略发展方面，李光宁同志始终秉持“公司发展、战略先行”，坚持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争当行

业的先行者和引领者。自2012年起开启“立足珠海、面向全国”的发展战略，业务版图从珠海、中山

等少数几个城市拓展到北上广深和成都、杭州、西安等多个重要城市，形成了珠海大区、华东大区、华

南大区及北方区域的“3+1”全国性战略布局，打造了精品住宅为主业，商业运营、物业管理和上下游

产业链同步发展的“一核心三支撑”业务格局。公司销售额已连续五年突破千亿，2024年销售业绩排

名进入全国前十，在行业深度调整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劲与后劲。

产品开发方面，立足于高品质居住需要，李光宁同志坚持传承发扬华发四十余载的深厚积淀和

卓越追求，持续优化产品品质，提升产品技术标准，从“华发优+产品体系”1.0到6.0版本，产品持续迭

代升级。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李光宁同志积极推动“科技+”战略，全面部署

产品力提升工作，以科技赋能好房子建造，创新发布“华发科技+好房子产品体系技术标准”，全力推

动“好房子”落地，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和社会效益，为中国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新模式提供了

珠海范本。

精细化管理提升方面，面对行业数轮周期调整和变革，李光宁同志主动适应变化、积极迎接挑

战，以精细化管理提升为抓手，系统构建并持续完善公司现代化企业治理体系，通过优化组织架构、

人才团队建设、完善运营机制、强化风险防控、数字建设赋能等举措，推动公司整体运营效率和效益

有效提升，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为公司穿越行业周期奠定了坚实基础。

资本运作方面，李光宁同志主导完成公司2004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实现珠海首家房

地产企业上市突破；2006年顺利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并成为首批完成可转债再融资的房企，奠定公司

资本运作的基石。在资本市场发展的新时期，李光宁同志更是精准把握资本市场周期，带领公司顺

利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公司债券、CMBS等创新融资，以及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各

类资本运作，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确保公司资金链稳定安全，“三道红线”持续绿档，助力公司稳健

发展。

践行社会责任方面，李光宁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带领公司在乡村振兴、扶贫济

困、“百千万工程”、社会公益等方面彰显责任担当，为助力解决社会民生问题、谱写美好生活篇章作

出积极贡献；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推动公司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成功入选“中国

ESG上市公司先锋100（2024）”，为房地产业五家上榜企业之一。

李光宁同志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敬业，为公司战略布局、资本运作、内部管控、多元协

同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公司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司及董事局对李光宁

同志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选举公司董事局主席的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5月 30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

局主席的议案》（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公司董事局选举董事局副主席郭凌勇同

志（简历附后）为董事局主席，任期与本届董事局任期一致。基于上述工作调整，郭凌勇同志将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局副主席职务，并同时辞去公司执行副总裁职务。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局下设机

构工作细则》相关规定，郭凌勇同志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局战略委员会召集人。截至本

公告日，郭凌勇同志共持有公司股票450,000股。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简历

郭凌勇，男，1973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珠海十

字门中央商务区建设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本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执行副总

裁等职务。现任珠海华发城市运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珠海珠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局主席。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证券代码：600557 公告编号：2025-022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康缘药业”）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2025年5月28日以书面文件、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肖伟先生主持，会议以举手和通讯表决的

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将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肖伟先生变更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高海鑫先

生，该变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

康缘药业《公司章程》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员依规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事宜，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二、备查文件目录

1、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附件：高海鑫先生简历

高海鑫先生：1988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中级

工程师（石油化工专业）。2014年加入公司，历任董事长秘书、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生产党委书记、生

产总监、销售系统江苏事业部销售总监、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书记。2023年6月26日起任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高海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0,000股；过去 12个月内，其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关

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证券代码：600557 公告编号：2025-023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因公司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触及1%
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2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事宜已于 2025年 5

月29日办理完成，公司总股本由569,459,106股变更为566,158,806股。

●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缘集团”）在

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0.94%被动增加至31.12%，适用权益变动

触及1%整数倍的情形。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5月29日办理完成回购注销公司2022年度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事宜。本次回购注销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0.94%被动增加至31.12%，适用权益变

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30,03万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69,
459,106股变更为566,158,806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公司本次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宜已于2025年5月29日办理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总数

变动前

3,300,300
566,158,806
569,459,106

本次变动

-3,300,300
0

-3,300,300

变动后

0
566,158,806
566,158,806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履行的审批程序及办理情况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
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公司将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二、回购注销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69,459,106股变更为566,158,806股。公司控

股股东康缘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银叶攻玉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银叶攻玉10号基金”）、肖伟先生、南京康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南京康竹”）持股数

量无变化，控股股东康缘集团持股比例由30.94%被动增加至31.12%。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康缘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计
算）：

康缘集团（控股股东）

银叶攻玉10号基金
（一致行动人）

肖伟先生（一致行动人）

南京康竹（一致行动人）

回购注销前持股数量及比例

数量（股）

207,600,595
176,173,467
11,945,196
17,003,232
2,478,700

比例（%）

36.46
30.94
2.10
2.99
0.44

回购注销后持股数量及比例

数量（股）

207,600,595
176,173,467
11,945,196
17,003,232
2,478,700

比例（%）

36.67
31.12
2.11
3.00
0.44

三、其他说明

1、根据证监会《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

适用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2025年4月修订）》的

相关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后，其拥有权益的

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触及1%整数倍时披露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本次权益变动适用

于触及1%的整数倍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646 证券简称：ST逸飞 公告编号：2025-042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4月修订）》第12.9.1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12.9.5条规定，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
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1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12.9.1条第（三）项规定的“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
自2025年5月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逸飞激光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6）。

二、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高度重视，并将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尽快消除有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同时，公司将持续优化内控体系建设与执行工作，提升公
司治理水平，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主要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如下：

1、针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保留事项，审计报告出具日之前因时间原因未能充分获
取审计资料，公司积极配合会计师事务所和保荐机构开展补充核查工作，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资料，
补充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公司全面提升内控治理与规范运作的重要性认识，进一步对公司内控体系的建设和执行进
行全面梳理，并对公司募集资金、自有资金的规范使用进行了全面自查，全面规范公司治理与资金管
理。

3、公司于2025年5月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
的议案，并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事前审核把关，并优化相关内控流程与内控制度，强化内控审计监督，
促进内控有效执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4、公司将加强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人员进行关于上市公司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培训和学习，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不断提高上述人员的履职能力，
规范公司治理，提升公司规范化运作水平。

5、公司积极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及时向监管部门咨询并认真听取监管部门意见，自觉
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公司运作。

三、相关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12.9.5条规定，在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1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是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646 证券简称：ST逸飞 公告编号：2025-043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湖北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湖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北证监局”）出具的《湖北证监局关于对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吴
轩、王树、曹卫斌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2025〕37号，以下简称“警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吴轩、王树、曹卫斌：
经查，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实：
2025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 2024年年度报告，其中披露 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以下简称归母净利润)为 2,432.62万元，较 2023年度减少 75.94%，净利润降幅超 50%,公司未披露
2024年度业绩预告。

2025年 2月 28日，公司披露《2024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其中披露公司 2024年度营业收入 87,
494.52万元，归母净利润7,137.4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
称扣非净利润）4,531.5万元；2025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 2024年年报及《2024年度业绩快报更正公
告》，更正后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69.206.87万元，归母净利润2.432.62万元，扣非净利润941.23万
元。公司业绩快报披露的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扣非净利润等与年度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重
大差异，业绩快报披露不准确。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十
七条的规定。吴轩作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树作为公司财务总监、曹卫斌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等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
务，对公司以上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武汉逸
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吴轩、王树、曹卫斌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
信档案。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应充分吸取教训，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
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会认

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不断提升
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737 证券简称：中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

投项目”），即“国六b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和“氢能源燃料电池关键材料研发

能力建设项目”已于近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决定将其予以结项。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8月2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61号），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150.8744万股，发行价格为70.9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24,
969,949.6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07,189,683.51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10月18日

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21CDAA70685）。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公司募集资金将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项目名称

新型催化剂智能制造园区

汽车后处理装置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国六 b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发能力建
设项目

氢能源燃料电池关键材料研发能力建设项
目

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47,000.00
26,500.00
16,090.18
6,400.47
50,000.00
145,990.65

调整后投资总额

45,361.80
25,576.33
16,090.18
6,400.47
47,290.19
140,718.97

三、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一）募投项目结项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13日召开第三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

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

同意将募投项目即“国六b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和“氢能源燃料电池关键材料

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延期。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2月14日和2025年3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95、2025-009）。公司于2024年6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公司同意将募投项目即“国六b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发能力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由“新建研发

大楼”变更为“改建公司已有场地”，实施地点、实施主体不变。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6月18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

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截至目前，公司募投项目“国六b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和“氢能源燃料电

池关键材料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

（二）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 2025年5月28日，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1

2

募投项目名称

国六b及以上排放
标准催化剂研发

能力建设项目

氢能源燃料电池
关键材料研发能

力建设项目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16,090.18

6,400.47

募集资金累计
投入金额（2）

6,042.18

2,986.63

已签订合同待支付募
集资金金额（3）

3,599.80

294.35

利息收入和理财
产品投资收益（4）

735.47

245.97

募集资金节余金
额 （5） =（1） -
（2）-（3）+（4）

7,183.67

3,365.46

注：以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竣工审计后的数据

为准。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国六b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和“氢能源燃料

电池关键材料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予以结

项。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后，公司将保留募投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待支付款项将继续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按照相关合同约定在满足付款条件时，通过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支

付项目尾款等款项。待付款项全部结清后，届时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与保

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四、本次募投项目结项的具体情况

公司“国六b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和“氢能源燃料电池关键材料研发能力

建设项目”已建设完毕，项目已于近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因此公司拟将上述募投

项目进行结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737 证券简称：中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政府补助合计人民币263.60万元，为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已确认补助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上

述获得的政府补助预计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情况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25-临034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兵团发改委分时电价有关事宜
通知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新建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转来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关于进一步完善第八师电网分时电价有关事宜

的通知》（兵发改价格发〔2025〕140号，以下简称“通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电价改革、完善电价形成机制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分时电

价信号作用，更好服务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现就进一步完

善第八师电网分时电价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执行范围

第八师电网内的大工业、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执行分时电价（除国家明确规定的电气化铁路

牵引用电外）,居民、农业用电不执行。

二、时段划分

高峰时段7小时：8:00-10:00,19:00-24:00；
平时段10小时：0:00-8:00,10:00-11:00,18:00-19:00；
低谷时段7小时：11:00-18:00。
三、浮动比例

高峰时段电价在平时段电价参与浮动部分的基础上上浮60%,低谷时段电价在平时段电价参与

浮动部分的基础上下浮60%。平时段电价由上网电价、输配电价(电量电价和容(需)电价)、上网环节

线损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其中：上网电价、电量电价参与浮动，容(需)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

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不参与浮动。

四、执行方式

所有工商业用户均应按规定的用电时段和峰谷价差比例申报用电曲线。对市场交易合同中未

申报用电曲线或未形成分时价格的电力用户，结算时购电价格按分时电价时段划分及浮动比例执

行。

通知自印发之日（2025年4月25日）起执行。

本次分时电价政策实施促进了光伏电量的消纳，因客户端生产工艺及负荷特性存在差异，具体

影响金额将根据年度分时段供、售电结果计算确定，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